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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 

工作說明會議程序表 

一、 時間：110年 4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2時 

二、 主持人：教育局國中教育科藍科長淑美 

三、 參加對象：本市立各國民中學教師介聘承辦人事人員 

四、 承辦學校：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 

五、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 5樓大禮堂 

六、 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14：00至 14：20 報到、領取資料  

14：20至 14：30 主席致詞 藍科長淑美 

14：30至 16：00 

（1）有關法令說明及工作流程解說 

（2）臨時動議及綜合座談 

藍科長淑美 

曾校長育宗 

16：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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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 

工作說明會議議程 

會議日期：民國 110年 4月 14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 5樓大禮堂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110年各校委託本局辦理教師介聘作業情形彙整如下： 

(一)臺閩教師介聘：本市共計 79所學校委託本局辦理臺閩介聘作業，含本市立

國民中學 65所（五權國中、至善國中、萬和國中、光德國中及梨山國中小

未委託）、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 11所（全數委託），以及臺中市

立啟明學校、臺中市立啟聰學校、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二)市內教師介聘：本市共計 84所學校委託本局辦理市內介聘作業，含本市立

國民中學 70所（全數委託）、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 11所（全數

委託），以及臺中市立啟明學校、臺中市立啟聰學校、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

學附設國中部。 

二、110年臺中市國民中學教師介聘作業重要規定如下： 

(一)除超額教師外，現職教師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 6學期(扣除各項留職停薪

期間，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 2學期)，

始得申請介聘。但於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 4學期(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

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經服務學校同意者，得申請介聘。 

(二)教師以出具校長同意聘任及切結書加分介聘成功後，須自當學年度起開始

連續擔任主任 4學期，如可歸責於該師而未履行擔任主任義務者，送成績

考核委員會議處當年度年終成績考核；倘情況特殊者，則由成績考核委員

會酌減之。簽署該同意聘任及切結書之校長如無故不任用該師為主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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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處理，該師則不受議處。

於該年度介聘結果生效日起算未來 1年內，將屆齡退休或第 2任任期屆滿

之校長，不得簽署該同意聘任及切結書。 

(三)市內介聘申請表年資積分項目備註第 3點修正採計日期為「年資採計 7月

31日，餘一律採計至 5月 5日」。 

(四)先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教師介聘，如具原住民族身分且勾選同意申請優先

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作業，當年度介聘提列缺額中如有原住民

族學校、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重點學校開缺，將優先以人工方式辦理具

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介聘作業；經達成介聘之教師所遺缺額連帶開缺

供教師介聘使用；次辦理一般地區學校教師自願優先介聘至偏遠地區學校

作業，再辦理一般教師介聘。 

三、申請介聘之教師須持健保卡親自上網先於第1階段提出介聘申請，無需填寫

志願。積分審查後，於第2階段同樣持健保卡上網選填志願，未選填志願者，

視為撤銷介聘申請，逾時不候（不使用紙本送件）。 

四、市內介聘申請表教師切結內容第2點，對達成介聘之教師，未參加介聘成功

學校教評會審查或審查通過未到該校報到，原服務學校應依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10目核予記過1次處分，並

於10年內不得再申請介聘市內他校（經列管超額教師者除外），不得異議。

另臺閩介聘作業中，倘有達成介聘之教師，未參加介聘成功學校教評會審

查或審查通過未到該校報到，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相關規定議處。 

五、教師申請臺閩介聘時，如具原住民族身分且勾選同意申請優先辦理具原住

民族身分之教師單調作業，當年度介聘提列缺額中如有原住民族學校、原

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重點學校開缺，將優先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單



 4 

調介聘作業；經達成介聘之教師所遺缺額連帶開缺供教師介聘使用。原住

民族學校、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重點學校開缺如無具原住民族身分教師

選填，系統將自動進行普通教師單調作業，無法將缺額收回，如需開缺請

審慎考慮。 

六、有關教師申請介聘教師研習時數之採計：教師參加網路文官E學苑、地方E

學中心(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等數位學習時數，市

內介聘均得採計；臺閩介聘需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可，方可採計。 

七、有關110年本市立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作業辦理方式詳第45頁。 

八、介聘作業日程表詳手冊資料第8頁。 

 

肆、臨時動議 

 

伍、綜合座談 

 

陸、散    會 

 


